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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重庆市城市公共园林绿地养护管理办法的通知

渝府办发〔2019〕101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重庆市城市公共园林绿地养护管理办法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19 年 10 月 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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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城市公共园林绿地养护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加强城市公共园林绿地养护管理（以下简称管护）工

作，充分体现城市公共园林绿地在绿地中的主体作用，发挥好生态、

景观和防灾减灾等综合功能，根据《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化条例》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明确管理责任主体

本办法所指城市公共园林绿地是指公园绿地、广场用地、城市

道路附属绿地以及防护绿地等由财政资金建设、维护的公共性质的

城市园林绿地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和两江新区、重庆高新区、万盛

经开区（以下统称区县）应当按照分工负责的原则，明确本辖区内

各类城市公共园林绿地管护责任单位：

（一）公园绿地、广场用地、城市道路附属绿地，由各区县城

市管理部门负责管护。

（二）防护绿地由防护主体的建设管理业主负责，无建设管理

业主的由所在区县政府或者委托单位负责。

（三）其他公共绿地管护责任单位，由所在地区县政府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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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实施分级分类管护

（一）根据城市公共园林绿地的性质、位置和景观要求，将城

市公共园林绿地管护划分为一级管护和二级管护。其中，市级公园、

城市主干道两侧及转盘（节点）等重要位置的绿地按照一级管护要

求执行，其余绿地根据实际情况分级管护。

（二）各区县政府要按照《城市绿化养护质量标准》（渝建标

〔2019〕6 号）和本办法要求，对本辖区内城市公共园林绿地管护

进行分级划分。主城各区（含两江新区、重庆高新区，下同）要将

划分为一级管护的城市公共园林绿地资料送市城市管理局备案。

（三）城市公共园林绿地管护要符合国家及本市的相关标准、

规范，严格按照《城市绿化养护质量标准》实施。

（四）城市公共园林绿地管护企业应具备与从事管护活动相适

应的专业技术管理人员、技术工人、资金、设备等条件，并遵守相

关法律法规。

（五）市、区县城市管理部门应加强城市公共园林绿地管护的

事中事后监管，建立质量安全和诚信行为动态监管体制，把园林绿

化管护评价纳入园林绿化市场主体信用记录。

三、明确管护费用

（一）各区县应结合实际，按照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全

国园林绿化养护概算定额的通知》（建标〔2018〕4 号）测算各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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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地分级管护费用标准。管护费用包含正常管护情况下的人工费、

材料费（肥料、浇灌水、药品）和机械使用费等。对有特殊管护要

求的项目，应当据实测算管护费用，确保管护效果。

（二）采取招标投标等方式实施管护的绿地费用标准，应依据

有关定额标准，作出限额，实际管护费用按照协议执行。

（三）市城市管理局可根据物价、劳务费用等变化适时提出管

护费用标准调整的指导性意见，供各区县参考。

（四）城市公共园林绿地管护费用要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安排，

保证经费投入。

四、加强检查指导

（一）各区县要加强对本辖区内城市公共园林绿地管护工作的

督促检查，确保责任落实、经费到位、效果良好。

（二）市城市管理局要加强对各区县城市公共园林绿地管护工

作的指导，适时组织管护培训，不断提高管护水平。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地管理养护办法的通知》（渝办发〔2010〕285

号）同时废止。


